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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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单位：剑阁县发展和改革局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检查对象
	实施依据
	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
	检查方式（检查类型）
	检查
主体
	承办机构
	联合部门
	时间
安排
（检查频次）
	实施层级
	第一责任
层级（建议）
	能否预约
	备注

	
	
	
	法律效力位阶
	依据内容
（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）
	
	
	
	
	
	
	市
	县
	乡
	市
	县
	乡
	
	

	1
	对粮食经营企业的行政检查
	粮食收储和加工企业
	行政
法规
	    《四川省粮食购销定期巡查实施细则》第三条：县(市、区)级粮食和储备部门对本辖区内除省属、市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外的粮食收储企业进行定期巡查，核查定期巡查
中发现的案件线索。   第四条：定期巡查工作按季度开展，每季度巡查应实现对辖区内及所属粮食收储企业全覆盖。对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多、储备任务重的粮食收储企业可增加巡查频次。
	检查内容：地方政府储备粮政策执行情况；超标粮食收购处置情况；市场化粮食购销政策执行情况等

检查要求：对粮食收储企业的储存、购销情况等情况进行检查
	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检查
	县发改局
	粮食调控和监督股、粮食仓储和物资储备股
	县财政局、农发行剑阁县支行（根据工作需要邀请）
	一季度一次
	
	√
	
	
	√
	
	
	



